[bookmark: _GoBack]南通市智慧停车系统优化整合项目运维服务项目需求
一、技术要求
（1） 服务内容
为确保南通市智慧停车系统稳定运行，推动南通市智慧停车系统优化整合项目（“智泊南通”一期项目）与“智泊南通”二期、三期项目的数据融合与系统整合，提升公众服务水平，现就系统运维服务提出如下要求：
1.系统功能维护
对现有南通市智慧停车系统优化整合项目（“智泊南通”一期项目）系统各功能模块（包括全局概览、数据资源、数据分析、公众服务、共享停车、市域专题应用、停车流水等）提供全面运维支持，确保系统各功能稳定、数据准确可靠。所有系统故障或功能异常均需记录在《系统事件台账》中，包含事件发生时间、影响范围、处理过程、恢复时间及根因分析。
实现南通市智慧停车系统优化整合项目（“智泊南通”一期项目）系统与“智泊南通”二期、三期项目的数据对接与业务融合，包括但不限于数据同步、支付通道对接、系统迁移支持等。
优化数据分析模块，提升对停车流量、周转率、收益等关键指标的统计精准性与多维分析能力，在不涉及前端页面修改的前提下，提供后台数据库配置调整、参数优化、数据清洗等技术服务，增强数据分析效果。
2.县市区停车数据接入
配合南通市城市管理局及相关主管部门，梳理尚未接入市级平台的县市区停车资源清单，主动对接属地管理单位和技术系统，推动实现数据“增容扩量”。优先完成重点区域、高频使用停车场的数据接入，提升全市停车数据覆盖面。
每季度提交《县市区停车场接入进展清单》，列明已接入、正在对接的停车场名单及进展情况说明。
3.公众反馈意见处理
负责及时处理来自12345热线、微信、支付宝等各类渠道的停车相关投诉与工单，建立快速响应机制，确保公众反馈意见得到及时处理，并建立工单跟踪与闭环处理机制，确保用户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工单闭环率需达100%（含问题解决、结果反馈、用户确认）。
4.停车场数据同步
对现有接入停车场开展数据同步稳定性排查，建立数据中断预警机制。发现数据延迟超过2小时的情况，须主动联系停车场运营方排查原因并协调解决。对长期存在问题的接入单位，协助采购单位开展技术诊断，提高数据接入的覆盖面和同步的及时性、稳定性。每月生成《数据同步监控报告》，汇总各停车场数据上报情况，标注异常状态，供采购单位掌握全局。
5.安全运维服务
供应商应配合定期进行系统安全扫描，对发现的安全问题及时进行修复。其中，高危漏洞须在发现后5个工作日内提供修复方案，并协助采购单位完成漏洞修补工作。
供应商定期对系统数据进行备份，验证备份数据的可恢复性并提交测试报告。
供应商协助采购单位定期（每季度）审查系统用户权限，清理冗余账号，落实最小权限原则。
（2） 其他服务要求
供应商须向南通市城市管理局智慧停车系统的所有用户提供系统操作培训与指导，包括编制并提供用户使用说明书、组织系统使用培训活动等。服务方式涵盖电话咨询、远程协助及现场指导等多种形式。
（3） 项目服务方式及人员要求
1.服务方式
服务期内，供应商实施成员须在采购单位现场驻点办公。采购单位提供办公场地。当供应商派驻采购单位或系统使用单位现场的人员无法解决系统问题时，则由后台支撑部门提供直接的电话或远程支持服务；必要时，供应商安排技术人员赴系统使用单位办公场所解决问题。
每月安排技术人员对系统进行巡检。
2.服务人员要求
（1）项目组人员要求
派驻经验丰富的现场驻点运行维护人员1人。
（2）项目组人员稳定性要求
1）供应商项目组成员在服务期内应保持相应的稳定。
2）如果在服务期内需要更换项目组员，供应商应提前十天书面通知采购单位，采购单位认可后方能更换。供应商项目技术人员的更换不得影响该项目的运营维护（包括进度、质量、费用等）。
（4） 项目工作责任要求
供应商应执行严格的项目管理措施，按周进行动态跟踪，每月收集并汇报项目总体情况、问题统计等情况。
供应商需承担的主要任务及要求包括：按合同约定承担本项目的技术责任；按采购单位要求提交本项目的所有相关文档和成果(包括电子成果)；遵循采购单位有关管理规定，接受采购单位的技术监督或采购单位委托的监理组织的监督。
采购单位鼓励供应商根据本项目要求，提供不限于以上任务的其它服务。
（5） 服务响应度要求
建立事件分级响应机制，根据事件影响范围、对业务的影响程度及后果严重性进行分级（原则上不少于二级），并制定相应的响应时间标准。
对影响面大、严重影响业务进行、后果严重的事件，应第一时间响应，并在最短时间内基于软件及应用现状恢复其基本使用功能，保证业务正常运行。
对业务运行影响较低、紧急度要求较低的事件，也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响应与处理。
事件应急处理完毕后，如需进行后续处置（如BUG修正、功能变更等），其处置时间应按一事一议原则，由服务提供商在处理前提供时间计划，并作为该事件的后续处置响应时间标准。
事件处理完毕后需在第一时间（原则上半小时内）向用户反馈处理结果，包括应急处理完毕以及后续处置完毕后的结果反馈。
（6） 服务规范性要求
供应商应及时向用户反馈软件运维事件的处理结果，并收集用户反馈意见。
供应商需保证服务提供期间所有流程可控、责任可追溯，并建立完善的工单管理制度以便存档和追踪。
供应商需定期以周报、月报等形式提供阶段性的工作情况汇总，并报采购单位审核认可。
供应商须按照经采购单位认可的标准、规范和流程实施服务。
（7） 信息安全要求
供应商应严格遵守采购单位关于信息安全方面的规定，保守采购单位的商业秘密。项目成果以及采购单位为方便项目实施所提供给供应商的工作流程、管理模式、试验数据、规程、程序等相关资料文档，以及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资料、文档、数据、相关附属品均属于采购单位信息资产，供应商应保证这些信息在项目期间及项目后规定时间内的安全。
供应商应建立并实际运行项目进展期间的信息安全管理规范，确保项目全过程中的信息安全管理。
非经采购单位书面许可，供应商不得以任何形式泄漏项目资料。因供应商原因导致项目资料、文档、数据或采购单位其他有关秘密泄露的，采购单位有权要求供应商采取措施消除影响，并赔偿损失，情节严重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8） 关于知识产权的要求
合同生效时已存在的知识产权归原拥有方所有。本项目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技术文档其版权均归采购单位所有，未经采购单位授权同意，供应商一律不得另作他用。供应商及其成员对本项目完成的所有技术成果不具有署名权和使用权。
（9） 采购技术要求
供应商应确认并承诺完成本项目中所要求的主要内容，确认并承诺承担本项目中所要求供应商承担的主要任务和责任。
供应商应对本项目的全部内容进行应答，应按照本项目要求提交全部资料，并对本项目要求各方面内容做出实质性响应。
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交的资料和数据真实有效，并承诺不将本次投标技术文档用于该项目以外其他目的。
二、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三、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总额的90%，余款验收合格后付清。

